
广州市花都区2018年房屋市政项目第二批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监督抽检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花都区房屋市政项目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监督抽检项目是按照市住建委关于加强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监管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为掌握我区房屋市政项目建筑起重机械设备使用和安全状况开展的服务类项目。
2.本采购项目选定一家专业检测机构作为本年度花都区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监督抽检项目的服务单位。
3.项目工期及服务期限：暂定6个月。
4.项目服务费用：本次采购服务的金额为人民币贰拾柒万九仟元（¥279000元，含招标代理费用）。
    二、项目内容
本采购项目主要内容为选定一家专业检测机构作为本年度花都区第二批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监督抽检项目的服务单位。主要包括：专项检测和执法随机检查相关的其他配合服务工作等。
服务单位项目工作实施内容：
1.监督抽检的对象：塔吊、施工电梯。
2.监督抽检的数量：塔吊不少于70台，施工电梯不少于70台 。
3.监督抽检的方式：检测机构应该制定详细、合理的项目实施计划，并配合采购人要求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任务。检测机构根据采购人监督工作需要，配合安排检测时间，在接到采购人指令48小时内到场进行检测。
4.成立监督抽检服务项目小组：检测机构项目小组应配备固定的项目负责人及专职检测人员，总人数至少5人，其中项目负责人1人，检测人员至少为2组，每组应至少有2人，所有人员应具有有效的起重设备检测相关资格证书，并有相关工作经验，具体要求为：
（1）项目负责人要求：具备相关专业的中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获得特种设备检测资格证达到3年或以上，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过类似规模的政府采购检测项目（合同总价在20万及以上）；
（2）检测人员要求：获得特种设备检测资格证达1年或以上，必须能够胜任本合同规定的检测服务工作；
（3）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更换项目负责人及检测人员，合同附件须有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乙方公章；
（4）检测机构项目小组所有人员（包括经采购人同意更换的人员）的资格必须符合国家、省、市及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且应得到采购人的认可。
5.监督抽检外的其他服务要求：检测机构除负责对采购人提供的设备进行监督抽检外，还需要免费提供4个建筑起重机械方面的专家陪同参加采购人组织开展的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的服务。
    三、进度要求
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花都区房屋市政项目建筑起重机中机械监督抽检服务合同后，中标人根据采购人监督工作需要，配合安排检测时间，在接到采购人指令48小时内到场进行检测。在现场检测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出具符合国家、省、市及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检测报告，并针对不合格设备提出合理整改意见。报告均一式三份。抽检服务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中标人须对检测数据进行整理，并出具结果分析报告。
    四、服务要求
1.检测机构须持有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CMA计量认证合格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2. 检测机构须持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且资质证书在有效期以内。
3.本次监督抽检服务不允许挂靠和转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检测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检验标准进行检测，并对每项检验结果的完整性、真实性、科学性承担保证责任。
5.检测机构的设备、材料、人员安全和保险责任由自身承担。
6.检测机构在招投标活动中因串通投标被暂停投标资格期间或涉嫌串通投标并正在接受主管部门调查的投标申请公司不被接受。
7.检测机构提供的每台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检测费用必须符合国家及广东省的相关标准，不得低于成本价竞标，从而影响抽检质量。
    五、付款方式
中标人需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采购人要求的建筑起重机械检测内容，并出具检测结果分析报告。中标人提交检测技术服务费的支付结算资料给采购人，支付结算资料应包含本合同约定的工程量清单、增值税普通发票和检验检测报告等完整资料。支付结算资料经采购人审核并确认合格后，采购人通过支票或银行转账的方式在一个月内向中标人一次性支付相应款项。






广州市花都区2018年房屋市政项目安全防护用品抽检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 花都区2018年房屋市政项目安全防护用品抽检项目是按照花都区安委会关于组织开展2018年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监察联合行动的工作要求，为掌握我区房屋市政项目安全防护用品使用状况开展的服务类项目。
2.本采购项目选定一家专业检测机构作为本次安全防护用品抽检项目的服务单位。
3.项目工期及服务期限：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
4.项目服务费用：本次采购服务的金额为人民币柒拾万元（¥25000元，含招标代理费用）。
    二、项目内容
本采购项目主要内容为选定一家专业检测机构作为安全防护用品抽检项目的服务单位。主要包括：取样检测。
服务单位项目工作实施内容：
1.抽检的对象和梳理：安全帽8组、安全带8组、安全网8组。
2.抽检的方式：一天内抽检完毕，并在一周内提交检测报告。
    三、服务要求
1.检测机构必须是“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信息网联网检测企业名单”中的企业。
2.检测机构须持有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CMA计量认证合格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3.检测机构必须对每项检验结果的完整性、真实性、科学性承担保证责任。
4. 检测机构的设备、材料、人员安全和保险责任由自身承担。
    四、付款方式
    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以支票或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检验完成后，检验费用经采购人审核认可之后的一个月内付清，中标人的检验费用经采购人审核认可之后应提交等额的发票给采购人。所开具发票真实、有效，并符合国家税务部门规定税种要求，所提供的发票的注册单位与合同签订单位、收款单位名称相符。
    



